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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的办案情况
显示，2025 年，醉酒驾驶刑事案件案发量、
起诉数大幅下降，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
好转，醉驾治理成效明显。与此同时，醉驾
犯罪依然高发，危险驾驶罪仍是检察机关
受理最多的犯罪。

酒后驾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严重危
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2011年刑法修正
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驾入刑以来，
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酒驾醉驾导致的
恶性交通事故大幅减少，“喝酒不开车，开
车不喝酒”日益深入人心。2023 年底，“两
高两部”印发《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
案件的意见》，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标准，
畅通行刑衔接。在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下，
醉驾犯罪案件持续下降。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受传统酒文化
等因素影响，酒驾醉驾行为具有顽固性、反
复性。从检察办案实践看，部分驾驶人仍
对醉驾危害认识不足，或高估自身酒后驾
驶控制能力，心存“酒驾是小事”“不被查就
没事”等侥幸心理。还有人对法律规范理
解不到位，误以为酒后短距离挪车、交接车
辆不构成犯罪，最终触碰法律红线。

需要明确，无论何种情形酒驾醉驾，都
将面临一定的法律后果，轻则罚款、拘留、
吊销驾照，重则入罪判刑，甚至面临严刑重
罚。醉酒驾驶不仅可能触犯危险驾驶罪，
且行为恶劣、后果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交通
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更
重的罪名。法律红线清晰明确，任何试探
与侥幸都是对生命的漠视、对公共安全的

威胁，必须坚决对酒驾醉驾说“不”。
深化酒驾醉驾治理，须打好惩防“组合

拳”，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强化综合治理与
源头治理，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有关部门既
要保持高压态势，持续依法惩治醉驾犯罪行
为；也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通过以案释法等
方式，增强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
餐饮行业等社会层面也应积极做好提醒和监
督，共同筑牢防范酒驾的社会防线。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拒绝酒驾
醉驾，既是对法律的敬畏，也是对生命的尊
重。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自觉守法者和主
动监督者，让“远离酒驾”真正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共同营造拒绝酒驾醉驾的社会氛
围，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贡献力量。 （来源：法治日报）

打好酒驾醉驾惩防“组合拳”
林楠特

近日，网友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一名
身穿粉色短裙女子在外滩对着手机镜头跳
舞，有无人机喊话“黄浦公安警用无人机正
在执行低空巡逻任务，外滩区域禁止占路
直播，您的行为已被记录”，该女子却无动
于衷，引发公众强烈不满。

众所周知，外滩是上海市的地标性景
点，占道直播既会给公众出行造成不便，也
会增加相应的安全隐患。该女子之所以引
发众怒，不仅因为占用公共空间，更在于对
警用无人机的喊话置之不理——如果说前
者是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后者则是对警方
执法的蔑视。

作为省级层面首个关于网络直播营销的

指引，《上海市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合规指引》明
确要求，网络直播营销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
序，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上海市外滩风景区综
合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禁止发出严重干
扰他人的噪声、禁止妨碍他人游览观光。然
而，粉衣女子用夸张的舞姿和嚣张的姿态，为
城市管理抛出了一个难题：如何约束那些行
为出格、姿态乖张的网红主播？

实际上，此类乱象在外滩并非首次出
现。2025年12月11日，有人在外滩直播影
响游客出行，遭保安劝阻后，此人竟然煽动
直播间观众“人肉”保安，最终被上海警方
行政拘留，其账号也被封禁。警方提醒，在
公共区域开展网络直播活动要自觉遵守相

关规定，不得扰乱正常公共秩序。短短一
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发生两起同类事件，足
以看出某些网红主播的“流量饥渴症”。

在某些人眼中，标志性景点+夸张的内
容=流量。网络直播间里，这是一些人屡试
不爽的流量法宝，也是令人趋之若鹜的财
富密码。于是，为了赚取眼球和流量，某些
人专挑人流密集的区域“搞事情”，为了点
赞打赏将公共秩序和安全置于脑后。治理
这样的网络直播乱象，不仅需要加大线下
管理的力度，同时也离不开线上管理的积
极参与——加强内容审核、完善算法机制，
才能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展现文明有序
的城市风貌。 （来源：人民网）

“流量饥渴症”怎么治？
赵志疆

“梦回大唐”“ED妹”“梦角哥”……这些未成
年人的“加密对话”里藏着哪些风险？据央视新闻
报道，致命游戏“梦回大唐”正通过学生社交群扩
散。这些在孩子口中很平常甚至有些诗意的词汇
背后，隐藏的却是窒息挑战、催吐成瘾甚至是病态
的虚拟社交。

如“梦回大唐”参与者需人为制造大脑缺氧，
“ED”是进食障碍，“梦角哥”则是虚拟深度恋爱关
系。这些看似诗意的词语，成了危险的“保护色”，
也让日常表达暗藏着亚文化传播密码。

对于这些未成年人的“加密对话”，需要追问：
是什么让孩子们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沟通？

“加密对话”背后，一方面是危险行为的隐蔽
扩散。像“梦回大唐”这类游戏，即便平台屡屡封
禁，类似的暗语仍会改头换面继续蔓延。另一方
面，这也是青少年心理与情感需求的扭曲投射。
在一些圈层中，进食障碍被美化为“自律”，催吐被
轻描淡写为“养兔子”；虚拟恋爱成为逃避现实关
系的“避风港”。

而当这些极端习惯被同伴认同，孩子们用这些
“暗语”建立起圈层认同，便很容易在这样的话语与
认知闭环里越陷越深，“醉生梦死”。这也暴露了未
成年人现实世界中情感支持与价值引导的缺失。

面对不断变种的“青少年黑话”，单靠封禁关
键词是远远不够的，平台应提升对隐蔽话术的识
别能力，并主动推送积极健康的内容。学校教育
则需跳出单纯的知识传授，在校园内建立可信任
的倾诉与求助渠道。

最关键的一环，仍在家庭。许多孩子投身于
“加密社交”，是因为现实中的沟通之门早已关
闭。如果家长一听到孩子口中的陌生词汇就紧张
斥责，反而会让他们藏得更深。唯有放下身段，带
着关心去了解他们的世界，家长才能重新搭建信
任的桥梁。

破解未成年人的“加密话术”容易，但更需要
做的是读懂孩子们的内心。这就需要家庭、学校、
社会形成真正协同的守护网络，以理解代替对立，
以引导代替封锁，为青少年撑起一片健康、明亮的
成长天空。 （来源：新京报）

目前，试听课、试用装、试吃产品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消费市场，但是一旦有了

“试”这个字，似乎就在产品质量以及消费
者权益保护方面打了折扣，甚至在产品使
用环节都有可能被添加“额外之意”，比如
一些试吃产品只能写好的评语，不能有建
议性评价等。

“试消费”指商家通过提供小样、短时体
验、低价或免费尝鲜等方式，引导消费者先试后
买。对商家而言，“试消费”是一种成本较低的
推广手段，能够有效吸引客流、培养潜在客户；
对消费者来说，“试消费”打开了一个了解商品
或服务的窗口，有助降低盲目购买的风险。

然而揆诸现实，一些商家却把“试消
费”当成了消费者权益可以“打折”的灰色
地带。有的商家将库存滞销商品或瑕疵产
品重新包装成正品进行销售，消费者在试
用时感觉尚可，然而实际购买到的产品，其
品质却与试用时存在明显差异；有的对试
用消费者区别对待，服务敷衍，甚至附加不
合理条件，比如强制要求给予好评、禁止提
出批评等。这些做法不仅破坏了消费者的

体验，侵犯了他们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
监督评价权，还损坏了商家自身的信誉。

“试消费”主要涵盖低价试用和免费试用
两种模式。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均需严格遵
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
法规。即便是免费提供的试用品，商家也不
得随意减免自身责任。相关法律明确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包括以奖
励、赠送、试用等形式免费提供），必须确保商
品或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若免费商品或服务存在瑕疵但不违反法律强
制性规定且不影响正常使用性能，经营者应
在提供前如实告知消费者。“试消费”绝非消费
者权益可被随意打折的消费行为。商家开展
此类活动时，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
保证商品或服务质量安全，全面、真实、准确履
行告知义务，杜绝虚假宣传和引人误解的宣
传，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各项法定权利。

监管部门、电商平台等也需跟上“试消
费”模式的发展步伐，完善监督机制。市场
监管部门应针对试用商品或服务的质量、
标识规范、宣传用语等加强抽查和监管，给

出营销宣传合规指引，依法查处虚假、误导
宣传，夯实法律边界和底线。电商平台和
线下商场作为“试消费”活动的重要载体，
应当压实责任，建立健全入驻商家“试消
费”活动的审核机制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
对有违法侵权问题的商家采取断开链接、
下架商品、取消“试消费”活动资格等措施。

消费者也应树立正确的“试消费”观
念，既要珍惜“先试后买”带来的选择便利，
也要保持理性，警惕那些过分夸张、条件模
糊的“免费午餐”。参与试用时，要有意识
地保留活动页面、沟通记录、实物照片等证
据。更重要的是，摆正心态——既然参与
了消费环节（无论是付费还是符合约定的
免费），就享有相应的消费者权利。如果遇
到质量不符、虚假宣传、强制好评等侵权问
题，不能因为觉得是“试用”就忍气吞声，而
应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说到底，“试消费”只有守住法律责任，
守住消费者权益不打折的底线，才能促进
行业竞争，提升消费体验，最终让商家和消
费者共同受益。 （来源：北京青年报）

别让“试消费”成为消费者权益打折区
李英锋

莫让“梦回大唐”
带孩子们“醉生梦死”

郭元鹏

莫让“烂尾”的通报
蚕食公信力

新华社记者刘佳敏

岁末年初，一些地方和部门加大了过往一年
舆情通报的发布。但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在
初期通报中往往表示要“严肃处理”“深入调查”，
但随着舆论热度下降，承诺的调查却不了了之，成
了“烂尾工程”。这类“烂尾”的通报，不仅无法回
应公众期待，反而会蚕食群众信任、侵蚀公信力。

“通报烂尾”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有的虎头
蛇尾，待舆论关注减退，调查与处理结果却石沉大
海；有的语焉不详，用“高度重视”等笼统表述代替
具体问责，对核心问题避重就轻；有的信息披露像
挤牙膏，不是完整全面披露信息，而是遮遮掩掩

“等等看”。
“烂尾”的通报非但不能平息公众疑虑，还可

能引发更强烈的舆情震荡。信息披露不充分留下
的真空地带，很可能会被猜测、臆断乃至谣言填
充，给后续处理增添难度。

“烂尾”通报的滋生，究其根源是政绩观错位，
群众观念淡薄。遇到公共事件，一些地方和干部
第一反应是应付舆情，而非应对问题；发通报是怕
上级追责，而不是为回应群众关切。有的领导干
部甚至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舆情一降温，监督即
退场”。监督与问责未形成闭环，也在一定程度上
助长了“通报烂尾”。通报中的问题整改是否进
行、效果究竟如何，往往缺少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
监督问责，使得“重表态、轻落实”几乎无需代价。

根治“烂尾”的通报，要从根源上扭转视舆情为洪
水猛兽的观念。通报不是“权宜之计”。发通报的目
的不是“让事快点过去”，而是“公布真相、回应关切、
解决问题”。要将通报作为有效的沟通手段，把调查
结果及处理意见讲清楚，切切实实拿出解决办法，让
通报成为密切联系群众、推动问题整改的契机。

根治“烂尾”的通报，需要建立刚性督办与公
开反馈制度。通报里的措施谁来负责、进度如何、
何时完成、成效怎样，都要有人管，都应拉出来“晒
晒”，形成内部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的
监督合力。

舆论关注会转移，但问题不会消失；热搜会更
新，但记忆不会抹去。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期待“句
句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信任才会真正生根，公信
力才能真正牢固。

继逛菜市场后，“赶大集”成新时尚。
北京永宁大集、沈阳蒲河大集、青岛泊里大
集等成为热门打卡地，甚至催生了“赶集博
主”这一新赛道。其中，山东临沭县的曹洼
大集尤为火爆，单日超10万人涌入，超4亿
人次网友线上围观，江苏、安徽等地游客跨
省“逛吃”……如此吸引力令人惊叹。

在现代城市，购物可以说是最轻而易
举的事情之一。线下，有各种24小时便利
店和商超随时“待命”；线上，各色商品琳琅
满目，应有尽有。既然如此，人们为何还要
舍近求远、大费周章“下乡”赶集呢？

答案或许就在许多赶集博主的直播镜
头里。滋着油花的炸糕、冒着热气的羊肉
汤、粘着泥土的蔬菜、带着乡音的吆喝……
这种“原生态”，让人倍感真实。

除了字面意思上的“烟火气”，这里买卖
还能感受到面对面的讨价还价、陌生人间善
意的问候与交谈，以及充满地域特色的手工

技艺。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热情分享这
些久违的生活体验。它们曾是不少人童年
的记忆，随着记忆的复苏，人们对家庭乃至
故乡的绵长情感也被悄然“唤醒”。

大集成顶流，固然有怀旧滤镜加持的因
素，但更深层次看，也是人们追求审美与消费
个性化、差异化的一种折射。工业化和标准
化在带来高效率和可预测性的同时，也让我
们不得不面对与真实生活联结的“断裂感”。
尤其是在算法日益主导我们消费选择的今
天，所谓的“个性化推荐”实则为被动接受，我
们也失去了更多的自主选择与“意外”之喜。

在此背景下，赶大集便成为一种对“标
准化日常”的温和抵抗与暂时逃离，更彰显
了一种对松弛与自由的追求。乡镇大集没
有精心设计的动线，也没有舒适的环境，从
物理空间到在售商品再到服务体验，都充
满了不确定性。也正是可能的偶然与“意
外”，让这里保持真实与新鲜，充满生命力。

随着“赶大集”热潮回归，不少地方已
经行动起来，着力优化环境、加强服务，让
当地居民与外地游客的“逛吃”体验更友
好，让这个空间的文化活力更充盈。有的
地方更是将其视作地方文旅的“导流”入
口，试图引导游客从集市走向景区。面对

“泼天流量”，曹洼大集所在的临沭县也积
极开展精细化治理，全面加强秩序、卫生、
食品安全与经营监管，引导商户诚信经营，
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样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应避免
将集市简单“景点化”，不宜用传统旅游消费
思维进行过度包装，比如整齐划一的摊位、
千篇一律的“特产”、刻意表演的乡土叙事。
如此，不仅会削弱集市原有的生命力，更可
能透支其未来。其实，“大力”不一定出奇迹，
唯有精心守护看似无序的真实，文化的意义
才能自然生长，“大集”也方能成为人们永远
的心之所安。 （来源：光明日报）

赶大集，拾回本真生活
王丹


